
证券代码：

002308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2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拟定于

2011

年

2

月

24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等相关事宜。鉴于该

事项尚处于筹划审议过程之中，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2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待相关公告披露后

复牌。

特此公告。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23

日

深证成长

4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深证成长

4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1

年

2

月

23

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简称：深成长

,

代码：

159906

。经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深

证成长

4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截止

2011

年

2

月

22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14

元，上市首日以该基金份额净值

1.014

元（四舍五入至

0.001

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

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

10％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23

日

股票代码：

002246

股票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9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申

请，公司股票已自

2010

年

12

月

28

日停牌，分别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

2011

年

1

月

5

日、

2011

年

1

月

12

日、

2011

年

1

月

19

日、

2011

年

1

月

26

日、

2011

年

1

月

27

日、

2011

年

2

月

10

日、

2011

年

2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发布了相关公告。

目前，前期各项工作均已启动，公司与有关方的谈判正在积极推进，有关

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在公司股票

停牌期间， 公司将积极推进有关事项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待有关事项确定

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253

证券简称：川大智胜 公告编号：

2011-004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因工作繁忙，刘应明先生于

2011

年

2

月

22

日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辞职

报告，决定自

2011

年

2

月

22

日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长职务。 根据《公司章

程》的规定，刘应明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其辞职后将接受公司

邀请担任名誉董事长。

董事会衷心感谢刘应明先生自公司创立以来为公司做出的重大贡献！

刘应明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董事会将

尽快提名合适的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审定。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规定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其结论意见认为：刘应明先生在任职期间离职

的原因和公司披露的原因一致，并与实际情况相符，其辞职没有并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业务拓展及内部管理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长在任期期间离职的核查意见》登载于

2011

年

2

月

23

日的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918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

2011-007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

3

、列入本次会议的议案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二、三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

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

、列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表决时需要

回避表决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2011

年

2

月

22

日上午

9

：

30

。

2

、召开地点：杭州市体育场路

333

号国大雷迪森广场酒店三楼西湖厅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德潭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2

月

17

日

7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律师见证并为本次

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1

、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 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409,605,162

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

1,804,191,500

股的

78.13%

。

4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会议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源丰公司获取开发贷款的议案》

同意股数

1,409,605,16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凯·东方红街项目信托借款计划的议案》

同意股数

1,409,605,16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嘉业国际城信托计划的议案》

同意股数

1,409,605,16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

2

、律师姓名：姜丛华、许胡英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的各项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嘉凯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

000630

公告编号：

2011－003

转债代码：

126630

转债简称：铜陵转债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六届十一

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0

年

2

月

22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前公司董事会

秘书室于

2010

年

2

月

12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应到

会董事

12

名，亲自参加会议董事

8

名，其中

4

名独立董事以通迅方式表决。公

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韦江宏董事长主持会议。 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会议以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行使

"

铜陵转债

"

赎回条款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有条件赎回条款约定：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本公司股票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含

130%

），本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的

103%

（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的赎回价格

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任一计息年度本公司在赎回条件首次满足

后可以进行赎回，首次不实施赎回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本公司

A

股股票自

2011

年

1

月

17

日至

2011

年

2

月

21

日连续

20

个交

易日收盘价格高于当期转股价格（

15.68

元

/

股）的

130％

（含

130%

），已触发有

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决定行使

"

铜陵转债

"

提前赎回权。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

000630

公告编号：

2011－004

转债代码：

126630

转债简称：铜陵转债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赎回“铜陵转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2010]886

号文核准，于

2010

年

7

月

15

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总额为

20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

铜陵转

债

"

或

"

可转债

"

），代码为

126630

，并于

2010

年

8

月

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

根据本公司《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有条件赎回条款约定：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本公司股票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含

130%

），即

20.384

元

/

股，本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的

103%

（含当期计息年度

利息）的赎回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任一计息年度本公司在

赎回条件首次满足后可以进行赎回，首次不实施赎回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

行使赎回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

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本公司

A

股股票自

2011

年

1

月

17

日至

2011

年

2

月

21

日连续

20

个交

易日收盘价格高于当期转股价格（

15.68

元

/

股）的

130％

（含

130%

），已满足提

前赎回条件。 根据上述约定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2

日召开公司六届十

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行使

"

铜陵转债

"

赎回条款的议案》，决定

对赎回登记日之前未转股的

"

铜陵转债

"

全部赎回。 本公司将尽快刊登《铜陵

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铜陵转债

"

赎回事宜的公告》，公布有关提

前赎回

"

铜陵转债

"

的详细信息。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０

证券简称：丰东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审计，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财

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０９

（

１－１２

月）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９６

，

３４７

，

９９３．９１ ２１９

，

６５３

，

０２６．９０ ３４．９２％

营业利润

４７

，

９１０

，

１９９．１８ ２９

，

５１４

，

８９７．３６ ６２．３３％

利润总额

４８

，

８１５

，

１８３．３５ ４８

，

８６６

，

１１３．８３ －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３

，

４９３

，

９６８．８１ ３８

，

７３４

，

２６８．８７ －１３．５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３ ０．３９ －１５．３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５３％ ２６．６４％

下降

８．１１

百分点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末

２００９

年末 增减幅度（

％

）

总 资 产

８６１

，

５８４

，

０７１．６０ ３９４

，

０５３

，

２７２．８９ １１８．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５６８

，

７５３

，

３３９．１６ １６４

，

７６１

，

８６４．８４ ２４５．２％

股 本

１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４．２４ １．６５ １５６．９７％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报告期内，随着我国机械工业景气度的不断提高，公司加大了对热处理

设备及加工业务的市场开拓力度， 公司热处理设备销售业务的订单较去年同

期大幅增加、热处理加工业务的设备利用率较去年同期大幅提高，因此公司两

大业务的销售情况与

２００９

年相比增长较快，公司营业总收入和营业利润分别为

２９

，

６３４．８

万元、

４

，

７９１．０２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了

３４．９２％

、

６２．３３％

，利润总额及净

利润分别为

４

，

８８１．５２

万元、

３

，

３４９．４

万元， 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０．１％

、

－

１３．５３％

，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总额及占利润总额的比例较

大，主要系营业外收入（因公司搬迁结转老厂区等处置非流动资产利得）较高所

致。

２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增加了

１１８．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增加了

２４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加

１５６．９７％

，主要系公

司

２０１０

年首发上市所致。

３

、报告期内股本增加发

３

，

４００

万元，增加原因为公司在报告期内发行股份

３

，

４００

万股。

三、与前期业绩预告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本公司前期编制的

２０１０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报告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沪众会

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７９８

号” 《审核报告》。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３

，

３４９．４

万元比盈利预测报告中

２０１０

年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０６６．７４

万元增长了

９．２２％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前期盈利预测报告无重

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１

证券简称：通鼎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３３８

，

９９２

，

１４９．４１ ９５４

，

２５６

，

４６０．８８ ４０．３２％

营业利润

１６３

，

４７９

，

１８３．４６ １０１

，

３６８

，

２１３．３１ ６１．２７％

利润总额

１７０

，

３４８

，

９００．４２ １００

，

７３７

，

２６８．１０ ６９．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１４３

，

４１２

，

７６５．５７ ８４

，

２１１

，

８４９．８５ ７０．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６７６６ ０．４１９４ ６１．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４．０５％ ２５．２６％ －１．２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９８３

，

９９８

，

１８２．１３ ８８６

，

２０９

，

４７８．８９ １２３．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１

，

４１２

，

８９１

，

５７０．５３ ３７５

，

５４８

，

８０４．９６ ２７６．２２％

股本

２６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５．２８ １．８７ １８２．３５％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０

年，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经营业绩继续增长。 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

，

３３８

，

９９２

，

１４９．４１

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４０．３２％

； 实现营业利润

１６３

，

４７９

，

１８３．４６

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６１．２７％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７０

，

３４８

，

９００．４２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６９．１０％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１４３

，

４１２

，

７６５．５７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７０．３０％

。

主要财务数据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１

、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４０．３２％

，系因（

１

）公司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销售网

络不断扩大；（

２

）品牌营销战略得当，竞争实力日益增强所致。

２

、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６１．２７％

，系因（

１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显著；

（

２

）销售毛利率与去年同期相比也有明显上升；（

３

）各项期间费用控制合理，综合费用率无

明显增长。

３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６９．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７０．３０％

，均高于

营业利润的增长幅度，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４

、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

６１．３３％

，低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增长幅度，主要

是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发行了

６７００

万股普通股，导致加权平均后

２０１０

年的股本比去年同

期增加所致。

５

、总资产同比增长

１２３．８７％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同比增长

２７６．２２％

，股本

同比增长

３３．３７％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同比增长

１８２．３５％

， 主要是因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发行股票

６７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价格

为每股人民币

１４．５０

元，共募集资金净额

８９

，

３９３

万元以及当期实现的净利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６０％－８０％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７０．３０％

，与前次预告相符。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

增加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代销业

务安排，自即日起，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代理华富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旗下华富竞争力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10001

）、华富货币

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410002

）、华富成长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10003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10004A

类；基金代

码：

410005B

类）、 华富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10006

）、华富价值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10007

）、华

富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10008

）的销售业务。投资者欲了解

详细信息

,

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上述基金披露

的公告。

投资者可在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各指定网点进行上述基金

的开户、申购及其他业务，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www.hf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8001

，

021－50619688

2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

www.srcb.com

客户服务电话：

021-962999

，

,4006962999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三日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基金代销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长期以

来的信任与支持，经本公司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

海农村商业银行

"

）协商一致，决定自即日起，本公司旗下华富竞争力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10001

）、华富成长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410003

）、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 （基金代码：

410004

）、华富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10006

）、华富

价值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10007

）、华富中证

100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10008

）将参加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基金代销费率优惠

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条件

本优惠仅针对在正常申购期上述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交易申

购费率及定期定额交易申购费率（含柜台和网银方式）。

二、优惠活动内容

1

、投资者通过上海农商行柜面方式成功进行基金定投业务享有

8

折优惠；

2

、投资者通过上海农商行个人网上银行方式成功进行基金申购业务享有

6

折优惠；

3

、投资者通过上海农商行个人网上银行方式成功进行基金定投业务享有

4

折优惠。

4

、原前端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优惠费率执行，若享受优惠折

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前端申购费率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三、重要提示

1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以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基金业务规则为准。投

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所购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

2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所有。

3

、请投资者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四、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www.hf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8001

，

021－50619688

2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

www.srcb.com

客户服务电话：

021-962999

，

,4006962999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皖新传媒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８０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１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１

，

４５１

，

１９７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１．１

亿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公

司《招股说明书》，本次发行前本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股东对发行

前所持股份锁定的承诺如下：

本公司控股股东新华控股（本次发行前持股比例

８７．０１％

）承诺：自发行人

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公司股东新华文轩（本次发行前持股比例

７．７９％

）承诺：自发 行人成立

之日起

４

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

１

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如上述两个期限的截止时间

不一致，以最晚的截止时间为准。

公司其他发起人股东（本次发行前持股比例合计

５．２０％

）承诺： 自发行人

成立之日起

３

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

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如上述两个期限的截

止时间不一致，以最晚的截止时间为准。

根据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由本公

司国有股东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本公司国有股， 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截至本公告日，以上承诺均得到履行。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安排

根据上述承诺，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１０２５．１１９７

万股、鸿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１０４０

万股、京师国教（北京）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１０４０

万股、安徽浙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本公司股份为

１０４０

万股， 合计

４１４５．１１９７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而由新华控股、新华文轩、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７５８５４．８８０３

万股仍处于禁售期，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流通前限售

股份数量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

本次流通后限

售股份数量

１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６８６１２．０４７８ ０ ６８６１２．０４７８

２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６２３２ ０ ６２３２

３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２５．１１９７ １０２５．１１９７ ０

４

鸿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０ ０

５

京师国教（北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０ ０

６

安徽浙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０ ０

７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１０１０．８３２５ ０ １０１０．８３２５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后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万股

变动前（万股） 本次变动 变动后（万股）

一、有限售条件

Ａ

股合计

８００００ －４１４５．１１９７ ７５８５４．８８０３

１

、国有法人持股

７６８８０ －１０２５．１１９７ ７５８５４．８８０３

２

、社会法人持有股份

３１２０ －３１２０ ０

二、无限售条件

Ａ

股合计

１１０００ ＋４１４５．１１９７ １５１４５．１１９７

三、 境外上市流通股（

Ｈ

股）

四、总股本

９１０００ ９１０００

特此公告。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80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5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桥梁支座产品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卖方

"

）于

2010

年

12

月

18

日收到大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发出的 《中标通知

书》，本公司成为大西铁路客运专线桥梁支座

C02

标件物资采购中标单位。 项

目中标公告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公

告，公告编号：

2010-028

。

近日，本公司与大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物资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DXKZ-JGHT-2010-005

，以下简称

"

本合同

"

），现将上述合同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协议签署时间：

2010

年

12

月

24

日

2

、合同双方当事人

买方：大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

卖方：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

、交易价格：

￥140175155.00

元（大写：壹亿肆仟零壹拾柒万伍仟壹佰伍拾

伍元整）

4

、结算方式：

卖方按照合同规定在交货点验合格后， 凭以下所列单证按月向买方计算

货款。

（

1

）已交货且未结算物资的全额发票、运杂费发票及付款申请书；

（

2

）买方出具或认可的验收单据。

卖方将上述所列单据送交买方审核，作为支付的依据。

5

、协议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本合同文件于双方在本合同协议书上签字时间起开始生效。

6

、履约保证金

卖方应在合同签订前

5

个工作日内， 向买方提交合同总价

10%

的履约保

证金履约保证金在合同物资最后一批交货验收后一个月内无息退还。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大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2

亿元，法定代表人李贵祥。

经营范围：大西（大同

-

西安）铁路客运专线的建设与经营。

注册地址：太原市尖草坪区兴华街

43

号。

大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公司与大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无交

易。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将进一步扩大本公司支座产销规模，提升本公

司在市场和行业中的影响力。 估计合同收入大部分会在

2011

年确认，本合同

执行将对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的提升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合同实施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

该合同而对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四、 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的履行期限。

从上述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双方责任和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2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如因公司原因出现前述违约责任现象时，公司存在需按合同规定支付相

应违约金的风险。

如因合同当事人原因出现前述违约责任现象时，公司存在上述产品销售

收入不能确认或部分确认的潜在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物资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0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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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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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三


